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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创新源 股票代码 3007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媛 吴玮琼

电话 0755-3369�1628 0755-3369�1628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同富裕工业园富川

科技工业园2号、3号厂房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同富裕工业园富川

科技工业园2号、3号厂房

电子信箱 tzh@cotran.com tzh@cotra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6,522,626.59 300,635,348.86 -2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193,338.91 21,072,671.11 -20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9,703,626.91 14,646,330.76 -23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290,032.23 -18,244,779.49 200.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7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7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1% 3.44% -7.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02,245,827.74 962,680,374.08 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3,858,766.65 581,963,996.86 -1.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8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科创

鑫华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15% 25,200,000.00 0 质押 14,080,000.00

广州兴橙

私募证券

投资管理

有 限 公

司－兴橙

昇橙1期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8.27% 10,343,946.00 0

周东

境内自然

人

6.66% 8,325,620.00 0 质押 1,740,000.00

#舟山汇能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84% 7,304,347.00 0

苏州天利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1% 2,517,457.00 0

薛春良

境内自然

人

1.60% 2,000,000.00 0

钟志辉

境内自然

人

1.04% 1,3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0

黄铭颖

境内自然

人

0.82% 1,020,000.00 0

建 信 基

金－建设

银行－中

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

员工股权

激励理事

会

其他 0.57% 716,800.00 0

#陈德强

境内自然

人

0.56% 703,3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周东为深圳科创鑫华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舟山汇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舟山汇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除此之外，周东先生与其他前10名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深圳科创鑫华科技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6,800,000股外，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4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25,200,000股。

2、公司股东舟山汇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804,347股外，还通过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5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7,304,347股。

3、公司股东陈德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3,000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580,300股，实际合计持有703,3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2022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及其进展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产品、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进

取型保险产品以及钟志辉发行股份2,103,697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413.56万元（含本数），用于新建新能源汽

车钎焊式水冷板项目。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尚需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九安医疗 股票代码 0024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邬彤 李凡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工业园雅安道金平路3号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工业园雅安道金平路3号

电话 022-87611660-8220 022-87611660-8220

电子信箱 ir@jiuan.com ir@jiua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266,532,278.92 568,993,167.60 3,98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43,596,512.77 54,776,946.71 27,72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5,286,217,653.80 -4,787,446.66 319,39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885,771,271.60 -47,620,398.27 35,559.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3.4339 0.1210 27,53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2.4390 0.1210 26,70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85% 2.66% 139.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0,558,905,403.41 3,930,327,210.41 42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07,027,669.87 2,872,576,259.56 540.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4,2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河子三和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72% 118,997,902.00 质押

14,800,

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

司－华宝中

证医疗交易

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1% 4,853,376.00

周群 境内自然人 0.69% 3,328,700.00

陈德才 境内自然人 0.43% 2,093,100.00

沈燕萍 境内自然人 0.30% 1,450,100.00

田书彦 境内自然人 0.28% 1,349,200.00

胡伟 境内自然人 0.26% 1,270,000.00

杭州萧山燃

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3% 1,128,800.00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

司－天弘中

证500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3% 1,112,620.00

李志毅 境内自然人 0.21% 1,023,0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李志毅为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非控股有限合伙人之一，但并非上述合伙企业的一

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10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1年10月

29日的相关公告。 2021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激励对象总人数为354

人，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同)任职的董事/高管、经理/总监、核心、骨干及突出员

工。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6.49元/股，拟向激励对象授予738.5万份股票期权。

2021年12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相关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21年12月10日的相关公告。 2021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2�年 1�月 4�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及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的调整及授予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中银律

师事务所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调整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737万分，授予人数353人，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为 6.49�元/股。

2、公司美国子公司于当地时间 2021�年 12�月 21�日收到了美国纽约州卫生部发来的两份分别由美国纽约州卫生

部和纽约州非盈利组织Health� Research� Incorporated�就 iHealth�试剂盒的采购订单， 订单金额分别为25,080,000

美元（含运费）和40,230,000美元（含运费），合计订单金额为65,310,000.00美元（含运费）。 此外，美国子公司和美国

纽约州卫生部于当地时间2022年1月10�日签订了《销售合同》，向美国纽约州卫生部销售iHealth试剂盒产品，合同价税

合计金额为120,000,000.00美元（含运费）。 美国子公司于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2月3日至2022年1月5日期间获得了美

国马萨诸塞联邦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执行办公室的采购订单，公司美国子公司向美国马萨诸塞联邦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执行办公室销售iHealth试剂盒，合同价税合计金额148,327,400.00�美元（含运费）。 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合同及订单

已履行完毕。

3、公司美国子公司与美国 ACC（美国陆军合约管理指挥部)代表的美国 HHS（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就 iHealth�

新冠抗原家用自测 OTC�试剂盒产品（以下简称“iHealth�试剂盒” ）于当地时间 2022�年 1�月 13�日签订了《采购合

同》（以下简称“合同” ），向其销售 2.5�亿人份 iHealth� 试剂盒产品，合同价税合计金额为 1,275,000,000.00� 美元

（含运费）。

美国当地时间 2022�年 1�月 26�日，美国子公司与美国 ACC�就原《采购合同》签署了《变更合同》，在原合同 2.5�

亿人份 iHealth�试剂盒产品的采购基础上，再追加采购 iHealth�试剂盒产品 104,166,665�人份，由于上述变更事项，

合同价税合计金额增加了 499,999,992.00�美元（不含运费）。 本次变更后，合同总金额从1,275,000,000.00�美元增加

至 1,774,999,992.00�美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美国子公司已经履行完成上述合同的交货义务， 收到货款 1,756,

009,737.07美元，合同在继续履行过程中。

4、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于2022年6月1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为：按公司总股本481,450,022股，扣除公司回购的

25,492,681股，以455,957,34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转增不送股，共计派发

319,170,138.70元。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刘毅

2022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32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2-071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

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

核准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24号）核准，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5,797,101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6.9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5,999,996.9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6,630,702.7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9,369,294.14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141号）。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5,999,996.90

减：发行费用 6,630,702.76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09,369,294.14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2,842,643.03

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6,686,722.26

加：利息收入 2,821,112.92

减：手续费支出 1,071.8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59,346,692.2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其他

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国信宾水道

支行于2021年3月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与本公司之子公司柯顿（天津）电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于2021年6月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含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

经严格遵照履行。

本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保荐机构可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授权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复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公司和

商业银行积极配合。 三方监管协议（含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存款金额 存储方式

兴业银行天津华苑支行 441130100100520703 106,535.05 活期

兴业银行天津华苑支行 441130100200402757 2,149,631.81 结构性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宾水道支行 0302060619300091704 21,141.12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宾水道支行 0302060614200004526 100,000,000.00 定期

兴业银行天津华苑支行

441130100100520682 2,801.13 活期

441130100200388536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388417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388306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388287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388162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388043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387955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387834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387717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387604 10,000,000.00 定期

441130100200403311 2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441130100200403556 1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441130100200402639 27,066,583.12 单位智能通知存款

合计 - 259,346,692.23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2022年1-6月使用募集资金1,668.67万元，截至2022年0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5,284.26万元。 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明确募投项目“共同照护中心扩展及系统研发升级项目” 资金

使用安排的议案》：鉴于疫情等影响，公司尚未完成北京子公司的设立。 为了顺利开展业务，将照护服务项目的使用安排

明确如下：“糖尿病照护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项目” 项下的子项目“共同照护中心扩展及系统研发升级项目” ，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额2.09亿元，其中由公司直接使用资金额0.40亿元，用于天津照护服务开展及研发投入；由公司在北京设立全资

子公司使用资金1.69亿元，用于北京及其他地区的照护服务投入及研发投入。 截至目前，北京爱和健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已设立完成。

2、项目实施方式变更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未发生变化。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1、持续血糖监测系统（CGMS）研发项目为公司新产品研发类项目，由于医疗器械类产品研发、测试及注册时间较

长，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是能够为公司未来丰富血糖监测相关产品、完善血糖管理方案奠定坚实基础，对公司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2、智能紫外空气消毒机研发项目为公司新产品研发类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是能够为公司未来丰富防疫相关

产品奠定坚实基础，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本公司先行投入自筹资金1,537.79万元，此事项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鉴证， 并出具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

006469号）。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实际置换金额为1,537.79万元，置换工作已于2021年6月实施完毕。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2年0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七天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方式存

放，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在审批额度内按规定进行现金管理。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9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936.9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668.6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5,284.26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糖尿病照护服务及相关产品研

发项目

否

27,

300.00

27,

300.00

1,

378.84

3,

055.82

11.19%

2025-

3-5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智能化工厂改造项目 否

1,

600.00

1,

600.00

5.5

1,

384.32

86.52%

2023-

3-5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一代智能测温仪项目 否

1,

500.00

1,

500.00

284.33 844.12 56.27%

2023-

3-5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智能紫外空气消毒机研发项目 否 536.93 536.93 0

2023-

3-5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30,

936.93

30,

936.93

1,

668.67

5,

284.26

17.08%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明确募投项目“共同照护中心扩展及系统研发升

级项目”资金使用安排的议案》：鉴于疫情等影响，公司尚未完成北京子公司的设立。 为了顺利开展业

务，将照护服务项目的使用安排明确如下：“糖尿病照护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项目” 项下的子项目“共

同照护中心扩展及系统研发升级项目” ，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额2.09亿元， 其中由公司直接使用资金额

0.40亿元，用于天津照护服务开展及研发投入；由公司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使用资金1.69亿元，用于北

京及其他地区的照护服务投入及研发投入。 截至目前，北京爱和健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已设立完成。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本公司先行投入自筹资金1,537.79万元，此事项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006469号）。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实际置换金额为1,537.79万元，置

换工作已于2021年6月实施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七天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方式存放，公司对闲

置募集资金在审批额度内按规定进行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432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2-068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

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2年8月24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刘毅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6名，实际参加的董事6名，全体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募投项目“糖尿病照护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项目之共同照

护中心扩展及系统研发升级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和健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和

健康服务公司” ）。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16,900万元向爱和健康服务公司进行投资，其中认缴其注册资本2,000万元，剩

余投资额14,900万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投资将结合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分批实施。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是为了落实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业务发展

需要的考虑，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项目建设内容，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详见本公告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

四、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二次修订稿）》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事项的实施，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1.53

元/股调整为10.87元/股；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6.49元/股调整为5.83元/股。

董事王湧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详见本公告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3）。

五、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自募投项目实施以来，公司根据战略布局，结合业务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在疫情期间，市场对于新冠抗

原检测试剂盒的需求大幅提升，公司将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到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中，员工上下一心，全力保障供

应。 这导致“智能化工厂改造项目” 、“新一代智能测温仪项目”建设整体进度放缓，因此，公司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

详见本公告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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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4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姚凯先生主持，会议应

参加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的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规定，《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3、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事项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

和建设内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投资事项。

详见本公告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

4、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20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同意公司调整上述激励计划的行

权价格。

详见本公告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3）。

5、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项目的延期仅涉及建设进度变

化，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详见本公告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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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

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在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进行延期。上述

事项审批权限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天津九安医疗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24号）核准，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45,797,101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6.9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5,999,996.9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6,630,702.7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9,369,294.1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

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141号）。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

元）

承诺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实施主体

1 糖尿病照护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项目 54,671.48 27,300.00

1.1 共同照护中心扩展及系统研发升级项目 38,268.32 20,900.00 公司、爱和健康服务公司

1.2 持续血糖监测仪（CGMS）研发项目 16,403.16 6,400.00 公司

2 疫情相关智能化改造及新品研发项目 5,480.82 4,300.00

2.1 智能化工厂改造项目 1,662.60 1,600.00 柯顿电子

2.2 新一代智能测温仪项目 1,807.16 1,500.00 公司

2.3 智能紫外空气消毒机研发项目 2,011.06 1,200.00 公司

合计 60,152.30 31,600.00

注：由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上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二、本次拟延期的募投项目情况

（一）本次拟延期的募投项目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次延期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实际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投资进度

调整前达到预计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计可使

用状态日期

智能化工厂改造项目 1,600.00 1,384.32 86.52% 2022-3-5 2023-3-5

新一代智能测温仪项目 1,500.00 844.11 56.27% 2022-3-5 2023-3-5

（二）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说明

自募投项目实施以来，公司根据战略布局，结合业务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在疫情期间，市场对于新冠抗

原检测试剂盒的需求大幅提升，公司将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到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中，员工上下一心，全力保障供

应。 这导致“智能化工厂改造项目” 、“新一代智能测温仪项目”建设整体进度放缓，因此，公司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

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资金

用途及投资总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

响。 目前本次拟延期募投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公司会继续通过项目过程管控总体把握实施进度。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目的是更好地保障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和整

体运行效率，不涉及募投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项目的延期仅涉及建设进度变

化，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目前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太平洋证券对九安医疗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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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

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2、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0年8月28日至2020年9月9

日。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9月10日的相关公告。

3、2020年9月16日， 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0年9月17日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0-061）。

4、2020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及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20年10月20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登

记，期权简称为九安JLC1，期权代码为037880，授予的激励对象为199名，授予的股票期权总份额1,286万份。 授予的行权

价格为11.59元/股。

6、2021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由于公司2020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完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11.59元调整至11.53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7、2021年10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0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董事会决定合计注销尚未行权的528,000份股票期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187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047,

000份，行权价格为11.53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52.8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8、2021年10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87人，可行权的期权数量为3,047,000份，行权价

格为11.53元/份。 本次可行权期限自2021年10月25日至2022年10月19日止。 本次自主行权事项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通过，且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自主行权相关登记申报工作。

9、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由于公司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完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11.53元/股调整至10.87元/股。

（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1年10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1年10月

29日的相关公告。

2、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10月29日至2021年11月

11日。 截止2021年11月11日，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1年11月12日的相关公告。

3、2021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1年11月18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89）。

4、2021年12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21年12月10日的相关公告。

5、2021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6、2022年1月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及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的调整及授予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出

具相应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7、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的规定，由

于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完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6.49元/股调整至5.83元/股。

二、本次调整原因及调整依据

（一）调整原因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按公司总股本481,

450,022股，扣除公司回购的25,492,681股，以455,957,34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不转增不送股，共计派发319,170,138.70元。该方案已于2022年6月2日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5月25日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的《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

（二）调整依据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

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为正数。

经计算，V=319,170,138.70/481,450,022=0.6629351元/股。

根据上述相关计算规则，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1.53元/股调整为10.87元/股；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6.49元/股调整为5.83元/股。上述调整事宜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价格调整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完成后实施）。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0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

范围内，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2020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20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同意公司调整上述激励计划的行

权价格。

六、律师出具的意见

综上所述，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调

整事项的具体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之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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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

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

司北京爱和健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和健康服务公司” ）投资169,000,000.00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324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数量为45,797,101股，发行价格为6.90元/股。 截至2021年3月5日，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15,999,996.9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6,630,702.76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9,369,294.14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大华验字[2021]000141”《验资报告》验证。 上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

元）

承诺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实施主体

1 糖尿病照护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项目 54,671.48 27,300.00

1.1 共同照护中心扩展及系统研发升级项目 38,268.32 20,900.00 公司、爱和健康服务公司

1.2 持续血糖监测仪（CGMS）研发项目 16,403.16 6,400.00 公司

2 疫情相关智能化改造及新品研发项目 5,480.82 4,300.00

2.1 智能化工厂改造项目 1,662.60 1,600.00 柯顿电子

2.2 新一代智能测温仪项目 1,807.16 1,500.00 公司

2.3 智能紫外空气消毒机研发项目 2,011.06 1,200.00 公司

合计 60,152.30 31,600.00

注：由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上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投资具体情况

募投项目“糖尿病照护服务及相关产品研发项目之共同照护中心扩展及系统研发升级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一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和健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16,900万元向爱和健康服务公司进行投资，其中认缴

其注册资本2,000万元，剩余投资额14,900万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本次投资将结合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分批实施。本次

投资完成后，爱和健康服务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四、本次投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爱和健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爱和健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BU6FWA3H

法定代表人 刘毅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07-15

营业期限 2022-07-15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创业路6号4层406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销售；软件开发；软件外

包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箱

包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化妆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

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医用口罩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日用杂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股权关系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否

注：本次投资标的为新成立的公司，不涉及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五、本次投资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爱和健康服务公司将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六、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是为了落实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业务发展

需要的考虑，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项目建设内容，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次投资事项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1、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6,900万元向爱和健康服务公司进行投资，其中认缴其注册资本2,000万元，剩余投资额14,900万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投资将结合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分批实施。

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向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投资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和建设，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投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3、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议案》。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募

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事项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投资事项。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九安医疗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事项经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及《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投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不存在与

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九安医疗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投资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恒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毓湘 杨赤冰

电话 0750-3863815 0750-3863815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工业区滘兴南路

22号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工业区滘兴南路

22号

电子信箱 xuyuxiang@keheng.com.cn yangchibing@keheng.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23,379,478.32 1,434,373,354.91 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43,369.16 8,083,362.12 -23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9,112,993.64 -4,519,208.63 -76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335,028.02 8,889,671.45 713.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1 0.0381 -234.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1 0.0381 -234.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 1.16% -2.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848,581,597.23 4,425,848,167.41 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4,189,948.82 705,033,317.98 -1.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0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万国江

境内自然

人

14.36% 30,453,975 22,840,481 质押 22,866,364

株洲高科

集团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89% 12,500,000 0 0

胡文刚

境内自然

人

1.32% 2,806,500 0 0

唐芬

境内自然

人

1.28% 2,706,677 0 质押 20,000

万涛

境内自然

人

0.82% 1,740,595 0 0

卿前鹏

境内自然

人

0.78% 1,652,000 0 0

余建隆

境内自然

人

0.75% 1,600,120 0 0

唐维

境外自然

人

0.74% 1,570,000 0 0

程建军

境内自然

人

0.74% 1,560,264 1,560,264 质押 1,560,264

陈荣

境内自然

人

0.68% 1,444,822 1,444,8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万国江与唐芬为配偶关系；万国江与万涛为兄弟关系；程建军与程荣为配偶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胡文刚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806,500股,

合计持有2,806,500股；股东卿前鹏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23,900股，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28,100股，合计持有1,652,000股；股东余建隆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00,120股，合计持有1,600,120股 ;股东赵国信通过普通账户

持有841,100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92,300股，合计持有1,233,4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0年10月29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万国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芬与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

议》，万国江、唐芬拟将持有的合计公司12,500,000股股份协议转让给株洲高科，占公司总股本的5.89%；同日，经公司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株洲高科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株洲高科拟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股股票，拟认购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70,000.00万元。

2020年12月30日转让股权过户登记完成，株洲高科成为公司5%以上股东。

2022年3月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

件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株洲高科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公司决定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事项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2022年3月11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

核的决定》（深证上审〔2022〕55号），深交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十九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决定终止对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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